
附件1：

优先防治的动物疫病

一类动物疫病（6种）：口蹄疫（A型、亚洲I型、O型）、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羊痘。

　　二类动物疫病（13种）：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狂犬病、血吸虫病、包虫病、沙门氏菌病、禽白血病、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经典猪蓝耳病）、猪2型链球菌病、猪丹毒、猪肺疫。
附件2：

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

一类动物疫病（10种）：牛海绵状脑病、非洲猪瘟、绵羊痒病、蓝舌病、小反刍兽疫、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口蹄疫（C型、SAT1型、SAT2型、SAT3型）、猪水泡病、非洲马瘟、H7亚型禽流感。

　　二类动物疫病（2种）：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

　　未纳入病种分类名录、但传入风险增加的动物疫病（4种）：水泡性口炎、尼帕病、西尼罗河热、裂谷热。
附件3
优先防治动物疫病考核标准

	疫病种类
	到2015年
	到2020年

	口蹄疫
	Ａ型
	全市达到净化标准。
	全市达到免疫无疫标准。

	
	亚洲I型
	全市达到免疫无疫标准。
	全市达到非免疫无疫标准。

	
	Ｏ型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维持控制标准。

	高致病性禽流感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维持控制标准。

	布鲁氏菌病
	全市达到净化标准。
	全市维持净化标准。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全市大中型猪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猪瘟
	全市大中型猪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新城疫
	全市大中型鸡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牛结核病
	全市达到净化标准。
	全市维持净化标准。

	猪伪狂犬病
	全市大中型猪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沙门氏菌病
	全市大中型鸡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禽白血病
	全市大中型鸡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狂犬病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维持控制标准。

	血吸虫病
	全市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全市大中型猪场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猪丹毒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猪肺疫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猪2型链球菌病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羊痘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达到稳定控制标准。

	炭疽
	全市达到净化标准。
	全市达到维持净化标准。

	包虫病
	全市达到控制标准。
	全市维持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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